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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動產經紀業

常見違規態樣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裁罰事由 裁罰件數 裁罰金額

廣告未註明經紀業名稱 31 1,860,000

經紀業僱用未具備經紀人員執業 5 480,000

未與委託人簽訂委託契約書即廣告銷售 4 240,000

未指派經紀人簽章文件 4 240,000

銷售廣告不實 3 180,000

非經紀業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者 2 200,000

超收仲介費、收取差價或其他報酬 1 60,000

其它:
營業處所未配置經紀人、委託代銷契約簽訂、變更、終止逾期備
查、租賃案件實價登錄逾期

14 410,000

總計 64 3,670,000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不動產經紀業裁罰統計表 統計期間1110101-1121231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不動產經紀業檢舉及裁罰統計表 統計期間1120101-112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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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廣告未註明經紀業名稱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

裁處經紀業新臺幣6萬元~30萬元

• 經紀業名稱可以適當簡化。
• 如為加盟店，應一併與經紀業名稱註明。
• 臉書、售屋網等公開平台皆屬廣告範疇。
• 聯絡人為本人姓名，勿以化名、藝名為之。
• 廣告稿應由經紀人簽章。

小叮嚀：

不可以加盟店取代
經紀業名稱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廣告應註明經紀業名稱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廣告應註明經紀業名稱

廣告註明範例如下：

(一)經紀業名稱：

「○○不動產仲介經紀股份有限公司」可
簡稱為「○○不動產（股）公司」；
「○○房屋仲介企業社」可簡稱為「○○

房屋企業社」

(二)加盟店或加盟經營字樣：

○○不動產○○加盟店

(三)經紀人/營業員證書(明)字號：

○○年○○字第○○○○○號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僱用未具備經紀人員資格從事仲介或代銷業務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17條

裁處經紀業新臺幣6萬元~30萬元

• 合法經紀業者應僱用具備不動產經紀人員資格
者，以保障消費者權益，共同維護交易安全。

小叮嚀：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未簽訂委託契約書即刊登廣告及銷售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

裁處經紀業新臺幣6萬元~30萬元

• 委託銷售已屆期，應確實下架銷售廣告。
• 共有不動產應確認委託銷售範圍。

小叮嚀：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未指派經紀人簽章文件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2條

裁處經紀業新臺幣6萬元~30萬元
買賣、互易、租賃或代理銷售，應由經紀業指派經紀人簽章

文件 仲介業 代銷業

不動產出租、出售委託契約書 ✓ ✘

不動產承租、承購要約書 ✓ ✘

定金收據 ✓ ✓

不動產廣告稿 ✓ ✓

不動產說明書 ✓ ✓

不動產租賃、買賣契約書 ✓ ✓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廣告未與事實相符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第21條

裁處經紀業新臺幣6萬元~30萬元

• 廣告價格應與委託銷售價格相符
• 廣告圖說、樓層、屋齡、交通距離、行政區等說明，
應與事實相符。

小叮嚀：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01.不動產經紀業常見違規態樣
非經紀業經營仲介或代銷業務

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32條

裁處公司、商號負責人或行為人
新臺幣10萬元~30萬元

• 公司或商號未取得不動產經紀業的許可，即不得從事仲介
或代銷業務。

• 不得於社群網站等公開平台，代親友刊登廣告，執行個人
不動產仲介居間業務。

• 個人具有不動產經紀人員資格者，若未任職於經紀業，亦
不得自行執行業務。

小叮嚀：



租賃住宅服務業



02.租賃住宅服務業
租賃法制建構及修正

107.6.27

施行租賃條例
112.02.08

修正租賃條例

完備租賃雙方權利義務

發展租賃住宅專業服務制度

強化糾紛諮詢處理機制

住宅租賃契約全面適用消保法

包租業之轉租案件納入實價登錄

縮短包租代管租賃資訊提供期限

訂定違反包租定型化契約罰則



02.租賃住宅服務業
租賃法制建構及修正

完備租屋法制

租屋保障

更周延

擴大租屋資訊

揭露

包租代管資訊

即時掌握

落實預防

租屋糾紛



02.租賃住宅服務業
租賃法制建構及修正

定型化契約規定
-全面適用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
-應有合理審閱期（3日）。
-契約條款如有疑義應為有利於消費者之解釋。

定型化契約查核
-主管機關得隨時派員查核契約，對於規避、妨礙或拒
絕調查者處以罰鍰。
-違反定型化契約令限期改正，未改正者處3-30萬以下
罰鍰。

定型化契約查核
房客得適用消保申訴調解機制。



02.租賃住宅服務業
住宅租賃定型化契約不得記載事項

一、不得記載拋棄審閱期間
六、不得記載免除或限制民法上出租人

故意不告知之瑕疵擔保責任

二、不得記載廣告僅供參考 七、不得記載承租人須繳回契約書

三、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報租賃費用支出
八、不得記載本契約之通知，僅以電話

方式為之

四、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遷入戶籍 九、不得記載違反強制或禁止規定

五、不得記載應由出租人負擔之稅賦，若較
出租前增加時，其增加部分由承租人負擔

十、不得記載承租人不得申請租金補貼



不動產經紀業

包租業

代管業

02.租賃住宅服務業
自112年9月1日後，租賃實價登錄及
包租代管資訊提供的申報義務人及申報期限

申報業者 申報事項

申報期限：簽訂契約之日起30日內

租賃實價登錄（租賃契約）

租賃實價登錄（轉租契約）
包租代管資訊提供（包租契約、轉租契約）

包租代管資訊提供（代管契約、代管租賃契約）



02.租賃住宅服務業

包租業定型化契約規定
租賃條例第5條第2項：

包租業與出租人間之住宅包租契約，其應約定
及不得約定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租賃條例第38-1條：
違反者，令其限期改正未改正者，
處3-30萬元以下罰鍰，並得按次處罰。



02.租賃住宅服務業

租服業罰則重點整理

處4-20萬元罰鍰

• 非法業者禁止營業

處1-5萬元罰鍰

• 廣告不實

• 未標業者明稱

• 未補足營保金

• 僱用無資格人員

• 未簽約即執業

• 規避檢查 處6千-3萬元罰鍰
• 複委託代管
• 轉租未提供文件或資訊

• 未處理提前終止租約事宜

• 重要文件未簽章

• 未定期報送資訊

限期未改處6千-3萬元罰鍰

• 屆期未申請變更許可

• 未置專任人員

• 專任人員同時受僱2間租服業

• 未通知轉租或處所網站未揭示資訊



02.租賃住宅服務業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租賃住宅服務業裁罰統計表

裁罰事由 裁罰件數 裁罰金額

非租賃住宅服務業經營租賃住宅服務業務 3 120,000

廣告未註明租服業名稱 1 10,000

總計 4 121,000
統計期間1110101-1121231

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第13條：提供租賃住宅之廣告主為租賃住宅服
務業者，應註明租賃住宅服務業者名稱。

★裁處租賃住宅服務業1-5萬元以下罰鍰。



02.租賃住宅服務業
如何申請加入租賃住宅服務業

申請許可

辦理公司登記

繳存營業保證金

置專任租賃住宅
管理人員

加入同業公會

領登記證

租賃條例第36條
非租賃住宅服務業而經營代管業務或包租業務
者，裁處公司、商號、有限合夥負責人或行為
人4-20萬元罰鍰，並禁止其營業。

代租

業

代管業

包租

業



Thank you

感謝聆聽



不動產從業人員
113年第1次教育訓練

實價登錄常見錯誤態樣與申報實務

講師：資訊地價科胡雅智



02 租賃實價登錄常見錯誤態樣

03
租賃實價登錄申報實務

01 租賃實價登錄新制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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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實價登錄新制重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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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價登錄概述
實價登錄制度演化回顧

`
1010801
制度建立

1090701
申報義務回歸

1100701
全面納管.完整揭露

1120901
轉租申報

Rea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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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別
項目 不動產經紀業 租賃住宅服務業

營業項目
名稱/代碼

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H704031)

租賃住宅代管業
(H706011)

租賃住宅包租業
(H706021)

業管法規 經紀業管理條例 租賃住宅條例 租賃住宅條例

營業範圍 指從事不動產買賣、互易、
租賃之居間或代理業務

指受出租人之委
託，經營租賃住
宅管理業務行業

指承租租賃住宅並
轉租，及經營該租
賃住宅管理業務之
行業

具備證照 不動產經紀人
不動產營業員

租賃住宅
管理人員

租賃住宅
管理人員

租仲

實價登錄概述
租賃相關業別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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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合租賃條例修正，並為利實務作業據以執行

包租業之轉租案件納入租賃實價登錄

調整租賃案件申報登錄及提供查詢資訊之內容
項目，提供更詳實租賃資訊予民眾查詢

利於租賃相關資料之整合統計分析

新制重點1-包租業者轉租案件也申報
實價登錄相關規定修法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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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重點1-包租業者轉租案件也申報
舊制新制變動簡單說

包租契約
簽訂日起30日內

資訊提供 實價登錄

轉租契約簽訂日起30日內
實價登錄並資訊提供

每季結束
15日內陳報

每季結束15日內陳報
無須申報實價登錄舊

新

資訊提供

租包租 轉租房
東

房
客



77

新制重點1-轉租案件違規罰則
包租業轉租案違反申報規定裁處法定金額

逾限申報
申報不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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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重點2-申報書修正
實價登錄申報書內容調整、新增與刪除

調
整
情
形

重
要
新
增
項
目

1 租賃用途
判斷是否為租賃住宅

2 出租型態
掌握租賃次市場分類
(如整戶、分租套房等)

3 建物型態
明確規範建物型態資訊
(如公寓、透天厝等)

4 有無管理員
生活機能服務為影響租金重要因素

5 有無電梯
便利性為影響租金重要因素

6 租賃住宅服務
了解租賃住宅服務情形

§5修正前項目 §5修正後項目
交易標的：4項
租金資訊：3項
標的資訊：16項

交易標的：4項
租金資訊：3項
標的資訊：19項

刪
除 建築完成年月.主要建材.主要用途 可透過串接土地基本資料庫取

得，無需再由業者申報

利於資料整合分析
擴大租賃資訊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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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重點3-檢舉獎金制度
得核發獎金樣態

實價登錄
逾期或不實申報

限制換約
讓與或轉售

違反禁止
紅單轉售規定

違反禁止
炒作規定

檢舉罰鍰
30%獎金

以實際繳收罰鍰金額計算
獎金最高1000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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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重點3-檢舉獎金制度
得核發獎金樣態-違反實價登錄申報規定

不動產買賣
 預售屋買賣逾限申報

 預售屋買賣申報不實

 預售屋買賣契約解除
逾限申報

 預售屋買賣契約解除
申報不實

預售屋買賣/解約

 申報不實  仲介租賃逾限申報

 仲介租賃申報不實

 包租業轉租案件逾限
申報

 包租業轉租案件申報
不實

租賃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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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制重點3-檢舉獎金制度
不發給檢舉獎金情形

依據前款人員告知或提供之資訊提出檢舉

依據公開資訊提出檢舉

檢舉違規情形不符

行使公權力而得知違規行為事證之公務員

檢舉人提供之具體事證或佐證資料為偽造或變造，
涉及刑事責任者，應移送檢察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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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見錯誤態樣與申報實務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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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實價登錄申報實務
申報方式與申報書序號?!

申報方式 買賣案件 預售案件 租賃案件

- 憑證登錄線上申報，申報完成取得B
1(預售)或 C1(租賃)開頭申報書序號

線上登錄紙本送件，取得A2(買賣)或B2(預售)或C2(租
賃)申報書序號，紙本送達地政事務所，才算完成申報

紙本登錄紙本送件，紙本送交地政事務所，由承辦登錄
申報，取得A3(買賣)或B3(預售)或C3(租賃)申報書序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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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實價登錄申報實務
租賃實價登錄之類別及內容

 交易標的
建物門牌、不動產標示、承租人、租賃筆棟數

 價格資訊
不動產租金總額、車位個數、車位租金總額及其他經中央
主管機關公告之資訊項目

 標的資訊
租賃訂約日期、租賃期間、土地面積、建物面積、使用分
區或編定、租賃用途、出租型態、總樓層數、租賃層次、
建物現況格局、建物型態、附屬設備、有無管理組織、有
無管理員、有無電梯、租賃住宅服務、車位類別、車位面
積、車位所在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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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依不動產租賃契約或住宅轉租契約簽訂

契約之日期填載。

交易日期填載錯誤
X 誤填為契約公證日期

X 誤填為租賃契約起租日

X 誤填為承租人入住日

錯誤態樣



17

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自簽約日起30日內(含簽約當日)申報

登錄完成後，應產製申報書並確認申

報書序號，申報書序號開頭為C2者，

應再送紙本至地所

逾期申報
X 逾期未申報

X 系統操作不完全

X C2紙本未於30日內送達地所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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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應申報案件：

不動產經紀業居間成交之租賃案件

包租業之租賃住宅轉租案件

應申報未申報、免申報卻申報

X 未透過不動產經紀業居間案件

X 向房東租賃之包租案件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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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賣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租金總額需含車位租金總額，欄位旁均
有文字提醒
申報租金填載後，應確實檢視填載數字
是否填寫正確

租賃總價填載錯誤
X 房地租金總額應含車位租金，卻誤將
其扣除

X 數字登打誤植，多填、少填一個零或
中間多打一位數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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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租賃範圍如有車位，建物面積需含車位
之合計面積(反之則應扣除)

 整戶租賃得使用載入共有部分建號功能

建物標的清冊-面積申報錯誤
X 租賃含車位:建物面積誤扣車位面積
X 租賃不含車位:建物面積未扣車位面積
X 誤以坪為單位申報面積欄位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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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租賃全棟(戶)建物者，建物標示資訊依租
賃標的建物登記(簿)謄本所載相關資訊予
以填載，區分所有建物應填載專有部分及
共有部分建號，且應分別填列

建物標的清冊-面積申報錯誤
全棟(戶)租賃：

X 共有部分建號及面積漏未填載

X 共有部分面積加總報在主建物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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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分層出租、分租套(雅)房、分租店舖
等情形，其租賃面積應依不動產租賃
契約或住宅轉租契約所載建物租賃範
圍之面積填載

建物標的清冊-面積申報錯誤
部分租賃：

X 未依契約書租賃範圍面積填載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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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租賃含已登記建物及未登記建物時，
未登記部分之面積，勿計入建物面積
申報欄位，並於24.備註欄③註明

建物標的清冊-面積申報錯誤
租賃含未登記建物：

X 將未登記建物面積合併計算申報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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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車位數量、車位交易總價、車位標
的清冊應一併檢視

 應確實填車位類別、價格、面積及
所在樓層等欄位

交易車位漏報資訊
X 契約有交易車位，漏未申報
X 交易標的填載車位數量為1，車位清
冊未填載任何資訊

X 未勾選車位計價方式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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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車位單獨計價→車位清冊價格欄位應填

車位未單獨計價→車位清冊價格欄位免填

車位資訊勾選錯誤
X 勾選【車位單獨計價】，未填寫車位
清冊的價格欄位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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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租賃層次如為1~3層，請點選下方
複選鈕，並確實勾選。
總樓層為該建物最高樓層數，租賃樓
層為本件出租所在樓層

租賃層次申報錯誤

X 租賃複數樓層，僅勾選部分樓層

X 總樓層與租賃層數錯置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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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X 申報代理人誤填「公司名稱」

X 承租人姓名填「承租人不願透露」

X 門牌縣市與行政區重複填寫

X 租賃未登記建物，誤申報建物筆棟數

（未登記建物資訊請填寫於備註欄）

錯誤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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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備註欄位
常見錯誤

X 商業使用建物型態應申報「店鋪」

X 建物設有電梯，申報無電梯

X 設有管理組織，申報無管理組織

X 應避免填寫人名、統編、案號等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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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案件常見錯誤態樣

備註欄位
必須加註

應加註重要交易資訊：

 分年分期租金支付情況

 社會住宅案件及其租金情形

 租賃含未登記建物

 裝潢期租金計算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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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專題1-憑證登錄線上申報
線上申報序號開頭為C2

Q：使用憑證申報但申報書序號開頭卻為C2？

 憑證會因登入時間過長或未從首頁登入而登出，請
申報完成時務必確認申報書序號開頭是否為C1，請
簽章欄位是否出現「已驗證」。

 如申報後發現為C2，須重新登入憑證並重新申報
(C1)，或於申報期間內將核章後之C2紙本申報書
送達地政事務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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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專題2-未登記建物交易
未登記建物申報方式1

Q：租賃案件包含未登記建物，如何辦理實價登錄?Q：租賃案件包含未登記建物，如何辦理實價登錄?

租賃僅地上建物（建物全部未登記）：因建物
未辦保存登記，無建號可報，免予申報。

租賃土地及建物（建物部分未登記）：申報已
登記土地或建物應有部分資訊，未登記建物資訊
應於「備註欄」註記（含增建或頂樓加蓋及其面
積等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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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專題2-未登記建物交易
未登記建物申報方式2

仲

租

Q：租賃案件包含未登記建物，如何辦理實價登錄?

租賃土地及建物（建物全部未登記）：

 如不動產仲介經紀業：申報時請選擇「土
地」為申報樣態，並於備註欄註記交易含
未登記建物，並應就契約總價予以申報。

 租賃住宅服務業：考量租服業轉租標的應
為房屋，非純素地，故目前系統無須申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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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專題2-未登記建物交易
未登記建物申報方式3

Q：租賃案件包含未登記建物，總樓層如何填寫?

應按登記簿內容填載，例如頂樓增建為5層，仍

應依登記簿之登記內容總樓層數為4層，並於備

註欄備註含增建或未辦保存登記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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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專題3-建物資訊申報1
多門牌申報方式

Q：租賃案件包含多個門牌，如何申報?

填建物面積最大的門牌

面積相同，填門牌號碼較小的門牌

其餘門牌號碼請填載於24.備註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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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專題3-建物資訊申報2
10.租賃建物現況格局申報方式

Q：租賃標的現況格局如何申報?

租賃建物全部者（整棟(戶)、獨立套房），依
「簽約當時」同一門牌建物內之實際現況填載。

租賃建物部分者（分層、分租雅房、分租套房），
就「該門牌建物內」實際現況格局填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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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專題4-租金總額申報
契約租金含其他費用如何申報

Q：租賃總額含其他費用，應如何申報?

不動產租金總額係為土地租金總額、建物租金總
額及車位租金總額之總計。

不包含管理費、水電費、瓦斯費、網路費等其他
租賃不動產衍生相關費用

但如上開相關費用於契約未載明金額致無法於租
金總額扣除者，應於24.備註欄②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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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賃相關費用均由「承租人」負擔者
15.不動產租金總額=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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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租金1萬元(含管理費及水費)
契約記載：管理費、水費由「出租人」負擔者
15.不動產租金總額=1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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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租金1萬元(含管理費1千元及水費)
契約記載：管理費、水費由「出租人」負擔者
15.不動產租金總額=9千=(1萬-1千)
*扣除的管理費得於24.備註欄註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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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期申報

1萬~5萬
租金總額或車位租金、車

位個數誤植
租賃土地、建物或車位

面積誤植

車位清冊

違反租賃實價登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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